· 2011諾華年輕學者國際癲癇會議奬 

2011 Novartis Young Investigator Travel Awar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11.8.19.第一次修正）

1、 主旨: 為鼓勵年輕醫師或研究人員積極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及發表論文，
增進台灣癲癇學術研究的發展，台灣癲癇醫學會受台灣諾華股份 

有限公司委託特設「諾華年輕學者國際癲癇會議奬」。
2、 對象: 本醫學會之會員、準會員三十五(含）足歲以下，且已繳納本學會
         常年會費及各項應繳費用者，參加國外醫學會議，以第一作者發表與癲癇相關之壁報或口頭論文者皆適用之。
3、 會議之範圍: 本奬勵金所指國際會議包含: ILAE (International Leag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gainst Epilepsy)、 AES (American Epilepsy Society)、AOEC (Asian and Oceanian Epilepsy Congress)、AESC (Asian Epilepsy Surgery Society)、ISS (Infantile Seizure Society)等。

4、 申請時機: 於論文摘要(abstract)被會議主辦單位接受後即可提出申請。
5、 申請辦法: 申請者應填寫「國際壁報或口頭論文申請表」連同論文摘要
                接受函，送交至學會秘書處以利彙整審核。
6、 奬金名額: 每年名額40名，學會經審核委員(學術委員會)審核後給於奬
                勵，於歐美、紐澳地區發表論文者給於新台幣10,000元整
                (20名)、其他地區則給於新台幣5,000整獎勵金 (20名)。
                獎勵金一經學術審核委員審核通過後即核發，得獎者並於每
                年年會晚宴時受頒獎狀。
7、 參加會議後報告管理準則:

A. 學會將通知各會員，並鼓勵欲參加該會議的其他會員踴躍參觀並支持。 

B. 於會議結束後3個月內繳交參加會議證明(需附參加會議及其他會員(如有)參觀壁報之照片)、論文摘要、壁報或口頭報告之電子檔，以利學會彙整並集結成冊。若逾上述期限內未繳交參加上述資料者，之後將無法再提出申請學會之任何奬勵金。
C. 學術審核委員會可依據壁報或口頭論文內容，要求得奬者於該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發表報告。
台 灣 癲 癇 醫 學 會
諾華年輕學者國際癲癇會議奬申請表格

	一、申請人：

	二、服務醫院：

服務單位：

職稱：

聯絡地址： 

電話：
    E-mail： 

	三、加入本會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四、會員編號：

	四、壁報或口頭論文資料:

    1. 會議地區：□ 歐美、紐澳        □ 其他地區
    2. 會議名稱： 

    3. 會議時間：
    4. 論文題目：           
    5. 檢附資料：□ 論文摘要（PDF檔）及接受函各3份
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

	五、備註：
    1. 請於會議結束後3個月內繳交參加會議證明(需附參加會議及其他會員(如有)參觀壁報之照片)、論文摘要、壁報或口頭報告之電子檔，以利學會彙整並集結成冊。若逾上述期限內未繳交參加上述資料者，之後將無法再提出申請學會之任何奬勵金。

    2. 學術審核委員會可依據壁報或口頭論文內容，要求得奬者於該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發表報告。



